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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推进诚信计量体系建设是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也是营造诚信经营和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促进社会整体诚信意识提高的有效抓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按照《计量发展规划（2021—2035年）》（国发〔2021〕37 号），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中“强化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方面诚信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系统推进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为抓手，全面推进诚信计量体系建设。组织开展诚信计量示范活动，强化经营者的自律意识，有效规范市场计量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和谐的市场计量环境。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推进诚信计量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市监计量发〔2022〕98 号）明确要求“ 政府推动、社会共建。充分发挥政府在诚信计量体系建设中的组织、引导、推动、服务作用。鼓励调动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共同推进，形成诚信计量体系建设合力。 健全法制、规范发展。推动诚信计量体系建设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健全诚信计量规章制度，完善工作程序，规范各领域各环节诚信计量措施，充分调动各类主体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诚信计量市场积极作用。 分类推进、分步实施。从传统的集贸市场、加油站、餐饮行业、商店超市、医疗机构、配镜行业等生活性服务业延伸到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社区街道等领域。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各地区各行业诚信计量体系建设工作。 信息共享、加强应用。加强诚信计量信息系统建设，加快信息共享步伐，探索建立标准统一、权威准确的诚信计量档案，完善诚信计量信息基础数据库，提高数据覆盖面和质量，加强诚信计量信息共享和应用工作，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本标准旨在引导和规范我省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通过自主管理，增强诚信计量意识、完善诚信计量体系，持续提升计量保证能力和诚信计量管理水平；通过践行公开承诺，杜绝计量欺诈、计量作弊等行为。从而实现诚信计量、健康发展，营造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和谐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

为推进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体系建设，提高集贸市场计量管理水平，由河南省计量测试科学研究院牵头提出申请，起草《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体系认证规范》团体标准，该标准列入河南省计量协会2025年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豫计协字【2025】43号），标准性质为团体推荐性标准。

标准编制遵循“先进性、实用性、统一性、科学性”的原则，与国家及河南省地方现行法律法规接轨，重点突破为规范我省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体系认证工作，并注重标准的可实施性，严格按照GB/T 1.1进行编写。

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的参考的主要法律、法规和标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河南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计量发展规划（2021—2035年）》、《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推进诚信计量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市监计量发〔2022〕98 号）、《商业、服务业诚信计量行为规范》、《服务行业诚信计量监督管理制度建设指南》、《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及GB/T 19022 《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诚信计量体系通用要求》、《诚信计量体系认证规范》等。

三、编制过程

标准起草任务下发后，河南省计量测试科学研究院作为主要起草单位迅速成立到了标准起草小组，多方走访调研，收集相关信息，基本掌握了河南省集贸市场计量管理水平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参照其他省份的做法和经验，标准起草小组完成了《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体系认证规范》团体标准的基本框架和相关内容的编写。

2025年2月始，起草小组开展标准前期调研，了解省内、外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工作的基本情况，进行标准草稿编写。2025年6月到7月，经过对集贸市场广泛的调研，查阅有关文献、标准、规程等技术资料，形成标准讨论稿（一稿）。

2025年8月2日，起草小组对形成的讨论稿进行第一次集中讨论修改；2025年8月21起草小组对形成的讨论稿进行第二次集中讨论修改；2025年9月起草小组对形成的讨论稿进行第三次集中讨论修改，并最终确定征求意见稿，在全省计量系统内进行意见征集。

四、主要内容的确定
标准规定了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体系认证的依据、认证等级的分类、划分及晋升、诚信计量认证加分要求、认证实施、认证申请条件、认证证书和牌匾、认证机构、监督与复审等要求，共计十一章和两个规范性附录。

第一章：范围

界定《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体系认证规范》规定的内容和适用范围，适用于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分级认证。
第三章：术语和定义

GB/ T 1 9022《测量管理体系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GB/ T 22117 《信用基本术语》、GB/ T 27000 《合格评定词汇和通用原则》、GB/ T 2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GB/ T 36000 《社会责任指南》、SA 8000《社会责任标准》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第四章：认证依据

规定集贸市场应按照《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要求》建立诚信计量体系并运行有效。

第五章：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体系认证等级

规定了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体系认证等级的分类、划分及等级的晋升。本部分内容参照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团体标准T / CSMT-FW 002 - 2021《诚信计量体系认证规范》，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修改给出。

第六章：认证加分要求

规定了认证中申请集贸市场在诚信计量体系运行有效的基础上获得附加分值的途径及对应的分值，依此来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诚信计量管理水平。具体包括人员加分要求、计量体系加分要求、获奖加分要求、技术加分要求。

第七章 ：认证实施

规定了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体系认证采取文件审核或现场审核的方式进行。

第八章：认证申请条件

规定了集贸市场申请诚信体系认证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应提供的材料清单。

第九章：认证证书和牌匾

规定了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体系认证证书和牌匾的颁发、注销、暂停和撤销的情形。

第十章：认证机构

规定了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体系的认证机构和评审组的组成，以及认证结果的公示和生效。

第十一章：复审

规定了诚信计量体系认证证书的有效期及监督与复审的频率和要求。其中诚信计量体系认证证书的有效期参考了《服务行业诚信计量监督管理制度建设指南》中关于诚信计量信息五年的更新周期，故有效期应小于等于五年，又根据考核的人力成本及企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参照T / CSMT-FW 002 - 2021《诚信计量体系认证规范》，在此设定认证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五、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河南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等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商业、服务业诚信计量行为规范》、《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及《GB/T 19022 测量管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制定，为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体系的认证工作供了依据。
六、标准实施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性质为推荐标性准。建议标准批准发布实施后，相关部门做好宣传，鼓励行业相关单位进行诚信计量体系认证活动，提高集贸市场计量管理水平，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